
调价周期缩短 取消4%调价幅度限制 调整挂靠油种

跟涨跟跌 成品油定价市场化更进一步

本报记者 王颖春

试行四年多，博弈两年后，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2.0版终于“落地”。 国家发改委26日傍晚公布成品油定价新机制，将调价周期由22个工作日缩短至10个工作日，取消4%的

调价幅度限制，并调整挂靠油种。 这意味着2009年5月出台的“22个工作日+4%变化率”的原机制退出历史舞台。

业内人士认为，“缩短调价时间，取消4%限制条件”符合预期，但并未公布挂靠油种和定价具体公式表明发改委对国家石油安全和市场炒作仍存一定忧虑，这也为今后定

价机制进一步完善留出空间。 虽然新机制有明显优势，但在错综复杂的大环境下，新定价机制要想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执行。

新机制更加透明

我国原来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是2008年底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时确立的。 4年多来，国家对成品油价格进行了10次下降、15次上升，共25次调整。 各方普遍认为，原机制

确定的原则、办法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但原机制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调价周期过长，调价边界条件较高以及挂靠油种如何适应形势变化等问题。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完善后的定价机制调价频率加快，调价时间节点透明度增强，国内油价能够更加灵敏地反映国际市场油价变化，尽可能避免经营者无风险

套利行为，遏制市场投机。 由于此次价格机制的完善总体上属于在现行体制机制框架内的适当调整，国内油价水平的影响仍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走势。

当然，发改委也考虑到了一些特殊情况。 据该负责人介绍，当汽、柴油涨价或降价幅度低于每吨50元，折合到每升调价金额不足5分钱，为节约社会成本，零售价格暂不作调

整，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其次，当国内价格总水平出现显著上涨或发生重大突发事件，以及国际市场油价短时内出现剧烈上涨等特殊情形需要对成品油价格进行调

控时，由发改委报请国务院同意后，可以暂停、延迟调价，或缩小调价幅度。

此外，“新机制运行后，将继续对农业、城市公交、出租车和困难群众生活等民生领域实行相应的补贴”。

定价公式挂靠油种未公布

讨论两年多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完善版迟迟没能出台，很大程度上是对时机选择没有把握。 一要选择宏观经济条件允许的时机，要为新机制推出可能带来的冲击留下缓

冲空间；二要找准国际油价适合新机制推出的窗口，而且窗口期越长越好。

新华社经济分析师杨玲认为，此次出台时间选择恰到好处。首先，国内CPI相对平稳，而且后续上升压力也较小。其次，去年连续的汽柴油价格调整，市场对价格频繁调整

已经习惯。 第三，国际油价正处于震荡下跌之中。

尽管如此，此次并未公布具体挂靠油种和定价公式，颇有些出人意料。 新华社经济分析师付少华认为，实际上公布定价公式挂钩的具体油种及权重并不难，但这将涉及

到国家石油安全问题，可能诱发我国石化行业潜在风险，影响将不容小视。 在他看来，即使是完全市场化的国家，即使成品油价格完全由壳牌、美孚、BP等企业自主定价，也很

少有将自己的成品油定价机制细节全部公布的例子。

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进口原油量2.71亿吨，日均进口原油540万桶，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7.9%。 一边是国际石油资源争夺日益激烈，一边是我国需要大量进口石

油。 中国能源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王震认为，我国是世界原油进口大国，中国进口原油的来源和国内成品油定价挂钩方式受到全球关注，很

容易引起炒作，从国家和行业利益角度出发，不公布挂钩油种可以理解。

目前在国际原油市场上，尽管有布伦特和WTI两大基准油期货交易价格作为标杆，但很多油种的贸易定价都依赖于官方价格和信息机构的评估价格或指数。因此付少华

认为，如详细公布如此大进口量原油价格的挂靠品种，即使国际市场不炒作，国内石油巨头也存在为提高汽柴油销售价格而炒作挂靠油品的动力。

调价频率加快 市场化阵痛或难免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按照新机制要求，成品油价格每10个工作日都会调整一次，该降就降，该升就升。 ”

在付少华看来，价格形成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产业上下游产品价格关系，平衡上下游利益，但无法解决整个产业，甚至相关产业的所有问题，更无法承担缓解社

会矛盾，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重任。 旧机制饱受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有代为受过嫌疑。

从统计结果来看，近几年原油价格整体处于涨势的背景下，调价周期越长，调价次数越少，对消费者更为有利。 从《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试行前的2009年3月最后一

次油价调整到2013年2月25日试行办法终止，北京90号汽油和0号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分别从每吨6930元和6260元上涨到10030元和9280元，涨幅分别为44.73%和48.2%。 同期，

布伦特原油价格从每桶53.58美元，到2013年3月22日时涨幅为99.96%。WTI原油从每桶53.2美元，到2013年3月22日时涨幅为76.3%。统计结果显示，国际油价涨幅远高于国内

原油价格涨幅。

目前，不仅世界原油贸易定价方式五花八门，而且各国汽柴油价格形成机制也千奇百怪。 从全球视野来看，石油行业是一个市场大、圈子小、行业集中度高，垄断特征较

为明显的行业，很难轻易判断哪个定价机制更先进，更公平。 我国以往的机制，往往在执行过程中因外在条件的变化而被迫终止，既有机制本身的缺陷，也有外在因素的影

响。

因此，付少华担心，尽管新机制改掉了旧机制的许多弊端，但无法摆脱被赋予更多社会责任的额外条件。 对企业来说，调价频率的加快，可能会对既有的原油进口、生产

加工，特别是成品油贸易环节等生产经营模式带来冲击，可能会带来各环节利益的再分配。 对消费者来说，心态的调整更为重要。 价格调整时间缩短，既能带来价格及时跟

跌，也能使得价格随时跟涨。 无论对谁，成品油市场化阵痛都难以避免。 因此，在消费者和企业都对新机制寄予重望的情况下，新机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如果没有坚决执行的决心，不能严格按照办法及时足额调整价格，没有强有力的配套税费政策，再好的机制也是白纸一张。 ”付少华表示。

日期 发改委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2013年

２

月

２５

日

上调汽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３００

元

上调柴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２９０

元

2012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下调汽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３１０

元

下调柴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３００

元

９

月

１１

日

上调汽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５５０

元

上调柴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５４０

元

８

月

１０

日

上调汽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３９０

元

上调柴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３７０

元

７

月

１１

日

下调汽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４２０

元

下调柴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４００

元

６

月

９

日

下调汽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５３０

元

下调柴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５１０

元

５

月

１０

日

下调汽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３３０

元

下调柴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３１０

元

３

月

２０

日 上调汽柴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６００

元

２

月

８

日 上调汽柴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３００

元

2011年

１０

月

９

日 下调汽柴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３００

元

４

月

７

日

上调汽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５００

元

上调柴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４００

元

２

月

２０

日

上调汽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３５０

元

上调柴油最高零售限价每吨

３５０

元

■

专家访谈

机制调整可进一步考虑国内需求因素

□

本报记者 王颖春 实习记者 陈琴

国家发改委

26

日宣布， 将成品油

定价机制调价周期缩短至

10

天， 并取

消

4%

幅度限制以及调整挂靠油种。 对

此， 中国能源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震和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林伯强认为， 新机制出台时机

合适， 鉴于目前我国成品油总体仍供

不应求， 因此完全市场化条件还不具

备， 未来可进一步考虑国内市场的需

求因素。

有利于抑制市场投机

中国证券报： 完善后的调价机制

是否符合市场预期， 将对生产生活带

来怎样的影响？

王震：总体上说符合市场预期。 对

于旧有机制的问题， 各界已经讨论了

将近两年，此次推出新定价机制，主要

是针对大家提出的“调价周期过长、调

价不及时”的问题。 可以说，目前可以

算是推出新机制较好的时机， 国际油

价水平较低， 消费者心理上更能够接

受。 新机制使调价更为及时、更能够反

映国际油价的涨跌水平。 与以前的调

价方式相比，新机制更加透明，可以避

免利用时间差进行囤积等投机行为；

对于企业来说，应当适应这种影响，合

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

中国证券报：改革开放之后，国内

成品油定价机制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有什么特点？

王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品油

定价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采用原油和成品油倒挂

机制，原油价格低，但国内成品油价格

较高，这种机制虽然保证了国家盈利空

间较大， 有利于税收和财政的发展，但

是限制了上游行业的发展。 第二阶段，

1998

年之后，我国采用原油和成品油相

挂钩的机制，价差回归到合理水平。 这

一制度实施至

2004

年，国际原油价格高

企，相应的国内成品油价格也较高。 第

三阶段，

2004

年至

2009

年期间， 我国主

要是发改委调价来确定汽柴油价格。第

四阶段，

2009

年之后采用的定价机制，

属于“成本加成法”定价机制，考虑部分

原油市场的价格，依供给来确定成品油

价格，价格离国际原油较近，而离国内

需求情况较远。 第五阶段，发改委此次

推出的定价机制，也符合“成本加成法”

的原则，但调价周期更短。

完全市场化条件尚不具备

中国证券报：在新机制推出之后，

成品油定价方面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

细节呢？

王震：不管是

22

日，还是

10

日，这

种改革依然属于“成本加成法”的定价

机制，没有考虑国内市场需求的因素，

这是因为中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

段，国内需求增长太快，如果参考需求

定价，可能导致成品油价格增长过快。

鉴于我国处在成品油供不应求的状

态，目前市场化的条件还不具备，需等

到供需基本平衡时才能完全市场化，

不能以发达国家现在的阶段来考虑中

国的市场环境。

林伯强：如果油价上涨过快，而国

内油价紧盯国内外市场的变化， 难免

会引起消费者的不满，因此，新机制实

施之后， 有关部门需要仔细考虑采用

其它措施来安抚消费者情绪， 比如推

出生产生活各类补贴措施。

中国证券报： 目前美国和欧洲等

发达国家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是什么样

的？ 分别有什么特点？

王震： 欧美成品油定价机制已经

完全实现市场化， 成品油和原油二者

是各自独立的价格体系。 美国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实现了成品油的市场化定

价， 日本则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实现市

场化。 这种市场化定价的特点是考虑

供给和需求双方的关系， 但同时受到

税收政策的影响。 在税收政策方面，由

于各国经济模式、资源禀赋不同，税收

多寡也不同。 比如美国是采油大国，石

油工业和汽车行业发达， 成品油中的

含税量较低；但欧洲资源较为紧张，一

般采用较高的税收抑制过度消费，税

收可用于促进能源技术发展。 例如荷

兰的汽油价格可达到折合人民币每升

17

元左右。

林伯强： 即便美国成品油实施市

场化的定价机制， 但并不是说政府没

有任何作为， 政府对能源价格起到监

管作用， 包括推出为抑制油价高企而

采取的减税措施等， 但这些监管措施

不会对油价走向起到实质性影响。 美

国政府对价格的监管较为微弱， 没有

中国的定价制度明显。

新机制更及时反映成本价格变动

炼油公司盈利能力有望改善

□

本报记者 王颖春

成品油定价新机制与国际油价的

联系更加紧密。 业内人士分析，定价新

机制有利于改善国内炼厂的盈利能力。

利好生产者

一直以来，由于一系列原因，我国

炼油企业长期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

中国石油年报显示， 公司

2012

年

炼油与化工板块经营亏损人民币

435.11

亿元； 中国石化

2012

年年报显

示， 公司炼油化工板块亏损

114.4

亿

元。卓创资讯分析师吕斌认为，新定价

机制对产业链上下游各方来说， 对生

产者更为有利。首先，后期的销售价格

将更能及时反映成本价格的变动，这

意味着对于炼厂利润而言是有保障

的， 进而可以改善两大集团炼油板块

频繁亏损的现状， 也可以改变地方炼

厂“夹缝中生存”的困境。

对中间商同样有利， 价格变化频

繁将吸引更多中小贸易商加入。 对终

端消费者来说， 短期看可能是弊大于

利，因为有可能会增加其使用成本；但

长期看， 更加市场化的产品更容易受

供需规律影响， 所以长期对消费者同

样有利。

吕斌预计，新机制出台后，短期成

品油产业链上中下游会短时选择观望

及判断政策走向， 同时更加关注上游

原油价格变化。但在初期，上中下游预

期将普遍采取低库存、 低风险方式谨

慎操作， 待政策被市场完全消化后再

逐步加大投入。

缓解亏损局面

目前

A

股市场上，中国石化是国内

最大的石油炼制商， 目前炼油产能约

2.5

亿吨，占全国炼油能力

45%

，而成品

油销售市场占有率约

60%

， 是国内成

品油定价机制调整的最大受益者。

S

上石化是中国石化旗下第

3

大炼

油公司。

2012

年中报显示，公司收入中

47.6%

来自成品油业务，剔除贸易业务，

实际成品油业务占比达到

60%

。

2012

年

年底完成

390

万吨

/

年渣油加氢装置和

350

万吨

/

年催化裂解装置，进一步提高

了公司高硫原油的加工能力，也使得公

司灵活调配产品结构的能力，目前炼油

规模达到

1500－1600

万吨。

辽通化工拥有炼油能力

600

万吨，

其中柴油生产能力

240

万吨。

2012

年公

司石化板块亏损

8.2

亿元，但亏损除了

来自成品油调价因素外， 公司第三季

度石化装置扩能检修也大幅拖累公司

业绩，而完成检修的第四季度实现

5.8

亿元单季度利润， 且未来三年都不再

大修停产。相对市场和产能，公司业绩

对炼油弹性较大。此外，上市公司中受

益成品油调价但弹性相对较小的还有

中国石油和沈阳化工。

值得注意的是，新机制保留了当

国际原油价格每桶高于

80

美元时，开

始扣减加工利润的规则。 也就是说，

在即使不启动补贴、税费等配套措施

的情况下，当国际原油价格高于

80

美

元时，新的定价机制仍会扣减加工利

润率，高于每桶

130

美元时，按照兼顾

生产者、消费者利益，保持国民经济

平稳运行的原则，采取适当财税政策

保证成品油生产和供应，汽、柴油价

格原则上不提或少提。 业内人士认

为，扣减加工利润率是“双刃剑”，不能

过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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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油定价新机制

■

资料链接

定价机制日趋市场化

□

新华社记者 郑彬

本报记者 王颖春

国家发改委

26

日宣布，对

《石油价格管理办法 （试行）》

进行调整。 这意味着“

22

个工

作日

+4%

变化率”的原成品油

定价机制完成了历史使命。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原定

价机制存在着调价周期长、反

应滞后等问题，但在加强了与

国际油价联动的同时，稳定了

国内成品油价格波幅；在提高

国内成品油市场化程度同时，

确保了国内成品油稳定供应。

可以说，这

4

年间，原定价机制

发挥的作用瑕不掩瑜，它既开

启了我国成品油定价的市场

化之门，也为今后成品油定价

更加市场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油价涨幅低于国际

在过去

4

年中， 由于受到

世界经济危机、经济复苏以及

利比亚战争的影响，国际原油

价格波动频繁，布伦特原油价

格从每桶

68

美元上涨至

110

美

元左右，涨幅近

60%

；国内成

品油价与国际油价变动基本

保持一致， 经历了

23

次调整，

包括

14

次上调和

9

次下调，

90

号汽油均价已由

2009

年

6

月的

5.2

元

/

升左右上升到目前的

7.5

元

/

升左右，涨幅约

44%

，明

显低于同期国际油价涨幅。从

发改委历次调价幅度上看，上

调油价的幅度在

220-600

元

/

吨， 下调油价的幅度在

190-

530

元

/

吨，下调幅度整体来看

基本与上调幅度相当。

市场化程度显著提升

2009

年以前，国内成品油

价长期滞后于国际油价的变

化，

2007

年至

2008

年间， 国际

原油价格走出了一波 “过山

车”行情，而国内成品油价则

基本没有太大反应。而从

1993

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开

始， 中国原油进口量年年攀

升，在原油价格大幅波动的情

况下，一成不变的成品油价给

炼油行业带来了巨大风险。

自

2009

年原机制执行之

后，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变动

的联动加强， 对炼油行业而

言，这意味着终端产品的市场

化进程迈进了一大步。价格调

整频率明显加快后，炼油行业

亏损缓解，有效提高了炼油企

业的积极性，确保我国成品油

产量稳步增长，国内成品油供

应基本稳定。

满足消费增长需求

2001

年以来的

10

年间，我

国对石油资源的消费快速增

长，

2011

年成品油消费量达

2.62

亿吨， 较

2001

年翻了一

番；其中，汽油消费受汽车保

有量提升影响，年均增速超过

8%

，

2011

年已达

7700

万吨。与

此同时，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

已超过

50%

，进口原油渠道还

不断受到国际政治因素干扰，

石油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原机

制通过与国际油价的联动，提

升了国内石油行业的盈利水

平， 原油加工能力快速提升，

不仅保证了国内消费需求，还

推动了国内油企积极开拓海

外资源。

保障石油稳定供应

2009

年以来国际油价持

续攀升，如果采用完全与国际

市场对接的方式调整成品油

价，过快油价上涨速度将不利

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定价机制并非是政府调

价的唯一标准，还因考虑到我

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因

素，综合考虑调价的时机与幅

度。 从

2009

年价改以来，很多

时候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整

幅度都小于国际原油价格的

波动幅度，正是在考虑到国内

承受力的基础上，降低了国际

油价对国内的传导，在国际油

价快速上涨时平抑油价过高

的风险。 正因为如此，

2009

年

以来，除部分时段曾出现不同

程度的局部“油荒”外，我国成

品油供需局面总体保持稳定。

有效推动节能减排

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

未来高油价的局面或将成为

常态，通过财政手段补贴油价

是与市场规律相悖的，同时低

成品油价格也会鼓励无效或

低效消费，造成了更大的经济

与社会成本损失。

原机制推动成品油定价

更加市场化，引导成品油理性

消费，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

行业和部分公益性行业给予

补贴，在减少能源浪费的同时

优化了成品油在全社会的分

配；同时，炼厂效益得到提升

后， 有能力在扩大炼油能力、

油品升级上进行投入，这推动

了我国成品油油品升级，在减

少污染物排放、提升能源利用

效率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次新机制的推出，标

志着我国成品油价格改革又

向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了一

大步。 但需要看到的是，我国

是贫油国家， 石油资源大量

需要进口， 市场规律要求国

内油价必须与国际市场挂

钩。 而定价机制的根本目的，

就是理顺原油和成品油价格

关系，保障成品油供应，不能

期望定价机制成为调控价

格、降低油价的工具。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由

行政管制到逐步放开市场化，

这是我国在石油价格管理方

面的必经之路。面对纷繁复杂

的国际与国内环境，成品油价

改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将国

计民生统筹考虑，在保障国家

石油安全、保证石油行业稳定

发展的基础上，让石油为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出更大的

作用。

调价频率加快 市场化阵痛或难免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按

照新机制要求，成品油价格每

10

个工作日都会调整一

次，该降就降，该升就升。 ”

在付少华看来，价格形成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理

顺了产业上下游产品价格关系， 平衡上下游利益，但

无法解决整个产业，甚至相关产业的所有问题，更无

法承担缓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重任。 旧

机制饱受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有代为受过嫌疑。

从统计结果来看，近几年原油价格整体处于涨势

的背景下，调价周期越长，调价次数越少，对消费者更

为有利。 从《石油价格管理办法

(

试行

)

》试行前的

2009

年

3

月最后一次油价调整到

2013

年

2

月

25

日试行办法

终止， 北京

90

号汽油和

0

号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分别从

每吨

6930

元和

6260

元上涨到

10030

元和

9280

元， 涨幅

分别为

44.73%

和

48.2%

。同期，布伦特原油价格从每桶

53.58

美元，到

2013

年

3

月

22

日时涨幅为

99.96%

。

WTI

原

油从每桶

53.2

美元， 到

2013

年

3

月

22

日时涨幅为

76.3%

。统计结果显示，国际油价涨幅远高于国内原油

价格涨幅。

目前， 不仅世界原油贸易定价方式五花八门，而

且各国汽柴油价格形成机制也千奇百怪。 从全球视野

来看，石油行业是一个市场大、圈子小、行业集中度

高，垄断特征较为明显的行业，很难轻易判断哪个定

价机制更先进，更公平。 我国以往的机制，往往在执行

过程中因外在条件的变化而被迫终止，既有机制本身

的缺陷，也有外在因素的影响。

因此，付少华担心，尽管新机制改掉了旧机制的

许多弊端，但无法摆脱被赋予更多社会责任的额外条

件。 对企业来说，调价频率的加快，可能会对既有的原

油进口、生产加工，特别是成品油贸易环节等生产经

营模式带来冲击， 可能会带来各环节利益的再分配。

对消费者来说，心态的调整更为重要。 价格调整时间

缩短，既能带来价格及时跟跌，也能使得价格随时跟

涨。 无论对谁，成品油市场化阵痛都难以避免。 因此，

在消费者和企业都对新机制寄予重望的情况下，新机

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如果没有坚决执行的决心， 不能严格按照办法

及时足额调整价格， 没有强有力的配套税费政策，再

好的机制也是白纸一张。 ”付少华表示。

调价周期缩短 取消

4%

幅度限制 调整挂靠油种

跟涨跟跌 成品油市场化定价更进一步

□

本报记者 王颖春

试行四年多，博弈两年后，成品

油价格形成机制

2.0

版终于 “落地”。

国家发改委

26

日傍晚公布成品油定

价新机制， 将调价周期由

22

个工作

日缩短至

10

个工作日，取消

4%

的调

价幅度限制，并调整挂靠油种。 这意

味着

2009

年

5

月出台的 “

22

个工作

日

+4%

变化率” 的原机制退出历史

舞台。

业内人士认为，“缩短调价时

间，取消

4%

限制条件”符合预期，但

并未公布挂靠油种和定价具体公

式表明发改委对国家石油安全和

市场炒作仍存一定忧虑，这也为

今后定价机制进一步完善留出

空间。 虽然新机制有明显优

势， 但在错综复杂的大环境

下，新定价机制要想获得成功，

很大程度上在于执行。

新机制更加透明

我国原来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是

2008

年底成品油

价格和税费改革时确立的。

4

年多来，国家对成品油价

格进行了

10

次下降、

15

次上升，共

25

次调整。各方普遍

认为，原机制确定的原则、办法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符

合市场化改革方向，但原机制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

调价周期过长，调价边界条件较高以及挂靠油种如何

适应形势变化等问题。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完善后的定价机制

调价频率加快，调价时间节点透明度增强，国内油价

能够更加灵敏地反映国际市场油价变化，尽可能避免

经营者无风险套利行为，遏制市场投机。 由于此次价

格机制的完善总体上属于在现行体制机制框架内的

适当调整，国内油价水平的影响仍主要取决于国际市

场原油价格走势。

当然，发改委也考虑到了一些特殊情况。 据该负

责人介绍， 当汽、 柴油涨价或降价幅度低于每吨

50

元，折合到每升调价金额不足

5

分钱，为节约社会成

本，零售价格暂不作调整，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

抵。 其次，当国内价格总水平出现显著上涨或发生重

大突发事件， 以及国际市场油价短时间内出现剧烈

上涨等特殊情形需要对成品油价格进行调控时，由

发改委报请国务院同意后，可以暂停、延迟调价，或

缩小调价幅度。

此外，“新机制运行后，将继续对农业、城市公交、

出租车和困难群众生活等民生领域实行相应的补贴”。

定价公式挂靠油种未公布

讨论两年多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完善版迟迟没能

出台，很大程度上是对时机选择没有把握。 一要选择

宏观经济条件允许的时机，要为新机制推出可能带来

的冲击留下缓冲空间；二要找准国际油价适合新机制

推出的窗口，而且窗口期越长越好。

新华社经济分析师杨玲认为，此次出台时间选择

恰到好处。 首先，国内

CPI

相对平稳，而且后续上升压

力也较小。 其次，去年连续的汽柴油价格调整，市场对

价格频繁调整已经习惯。 第三，国际油价正处于震荡

下跌之中。

尽管如此，此次并未公布具体挂靠油种和定价公

式，颇有些出人意料。 新华社经济分析师付少华认为，

实际上公布定价公式挂钩的具体油种及权重并不难，

但这将涉及到国家石油安全问题，可能诱发我国石化

行业潜在风险，影响将不容小视。 在他看来，即使是完

全市场化的国家，即使成品油价格完全由壳牌、美孚、

BP

等企业自主定价，也很少有将自己的成品油定价机

制细节全部公布的例子。

统计数据显示，

2012

年我国进口原油量

2.71

亿吨，

日均进口原油

540

万桶， 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

57.9%

。

一边是国际石油资源争夺日益激烈，一边是我国需要

大量进口石油。 中国能源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震

认为，我国是世界原油进口大国，中国进口原油的来

源和国内成品油定价挂钩方式受到全球关注，很容易

引起炒作，从国家和行业利益角度出发，不公布挂靠

油种可以理解。

目前在国际原油市场上，尽管有布伦特和

WTI

两大

基准油期货交易价格作为标杆， 但很多油种的贸易定

价都依赖于官方价格和信息机构的评估价格或指数。

因此付少华认为， 如详细公布如此大进口量原油价格

的挂靠品种，即使国际市场不炒作，国内石油巨头也存

在为提高汽柴油销售价格而炒作挂靠油品的动力。

2011年以来成品油累计调价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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